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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与审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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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核心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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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流程：填报 → 初审 → 复审 → 复核 → 核发电子登记凭证

驳回成果可在截止日期前修改重报；中心复核未通过成果当年无法再次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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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账号管理体系

账号类型 持有者 管理方式

管理机构账号 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 由科技发展中心统一分配及管理

完成单位账号 各成果完成单位 自行注册，由所在省级主管部门统筹管理

完成人账号 各成果完成人 由成果完成单位统一分配及管理

注意：账号与往年一致，遗忘请通过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平台找回功能，找回失败联系账号管理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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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登记与审核步骤

步骤 责任主体 工作内容 关键要求

填报 成果完成人 登录系统填写成果信息，自查确认 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规

初审 成果完成单位 对本单位登记成果进行审查核实 对数据质量负主体责任

复审 省级主管部门 对本地区材料复审，通过后提交至中心 审核把关，确保质量

复核 科技发展中心 最终复核，符合条件核发电子凭证 核发登记号，系统下载打印

登记凭证不作为权属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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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登记与审核步骤

登记入口：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
        https://cgzh.cstdccm.cn/

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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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登记与审核步骤



数据质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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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质量要求总览

数据质量是科技成果登记工作的生命线，围绕四个核心维度建立质量控制体系。

❶ 真实性

杜绝弄虚作假、剽窃

篡改；证明材料真实

有效；评价结论真实

可靠

❷ 准确性

主体信息准确；

分类准确；量化数据

精准；不得虚报瞒报

❸ 完整性

按成果类型提交；全

部要求的证明材料；

无缺项漏项

❹ 合规性

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；

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；

不涉及国家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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❶ 数据真实性

核查维度 具体要求

成果内容 不得弄虚作假、剽窃、篡改研究数据、实验记录和研究结论

证明材料
严禁伪造任务书、评价证书、鉴定报告、验收意见、知识产权证书、应用证明等任何

登记材料

评价结论
须持肯定性最终评价意见（鉴定、验收、行业审定等），否定性或存疑评价不得申请

登记

材料形式 任务书、评价材料等须按规定提交盖章版

一票否决项！已登记成果若查实存在侵权行为，立即注销登记并按科研诚信规定追责。



OVERVIEW

❷ 数据准确性

主体信息准确

• 完成单位名称

• 完成人姓名、排序与实际
完全一致

• 无错填、漏填、冒填

• 共同完成成果由第一完成
人登记

成果分类准确

• 基础理论成果：主要成果
形式为论文、著作、原理性
模型等。

• 应用技术成果：主要成果
形式为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
材料、新产品、新方法、新
材料、新品种、标准、软著
专利等

• 软科学成果：主要成果形
式是研究报告，政策建议等。

• 严格对应，不得混淆类别

量化数据准确

• 技术指标精准无误

• 论文引用数据真实

• 应用推广规模准确

• 经济效益数据可靠

• 不得虚报、瞒报、夸大

基础理论成果：为获得新知识开展独创性研究，目标是揭示现象和事实背后的基本原理与规律。

应用技术成果：面向特定实际应用目的，研究新的科学技术知识、方法、原理或途径。

软科学成果：服务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形成解决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案。

• 成果权属信息准确，严禁
将他人成果用于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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❸ 数据完整性

成果类型 材料 ① 材料 ② 材料 ③

基础理论成果 任务书 / 立项合同 学术论文 / 专著 学术评价意见 / 引用证明

应用技术成果 任务书 / 立项合同 评价证明 / 知识产权证明 研究报告 + 应用情况材料

软科学成果 任务书 / 立项合同 评价证明 / 管理部门采纳证据 研究报告/政策建议

审核要点：逐一核对材料完整性，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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❹ 数据合规性

法律合规

• 不违背国家法律、法规
政策

• 无违法违规情形

知识产权合规
• 权属清晰、无争议

• 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

• 侵权行为 → 注销 + 追责

保密合规
• 涉密成果不得登记

• 执行国家科技保密规定

审核要点：涉密成果 → 不予登记  |  权属不清 → 澄清后再报  |  侵权行为 → 注销登记并追责


